 附件
2025年隆回县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项目（第二批）拟补贴名单
	序号
	实施主体名称
	联系人
	建设内容
	
拟补贴金额（元）

	
	
	
	预冷库
（立方米）
	通风贮藏库（立方米）
	高温库
（立方米）
	低温库
（立方米）
	气调贮藏库（立方米）
	

	1
	隆回县湘君种植专业合作社
	苏  ＊
	251
	
	48
	
	
	129999

	2
	隆回百鲜种养专业合作社
	肖  ＊
	251
	
	40
	
	
	129999

	3
	隆回县马鞍山甘蔗种植专业合作社
	钱＊＊
	43.03
	
	
	112.55
	
	56670

	4
	隆回县山界金盛源家庭农场
	马＊＊
	58
	
	
	
	
	27840

	合　　计
	603.03
	
	88
	112.55
	
	344508


注：单个实施主体预冷库补助净库容最多不超过251立方米，超出部分按高温库指导单价补助。预冷库指导价格不超过1200元/立方米，高温库指导价格不超过600元/立方米，低冷库指导价格不超过800元/立方米，补助资金按净库容×指导价格×补助比例计算，国家级脱贫县按不超过40%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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